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要點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02 年 01 月 01 日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

，加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各校）辦理僑生輔導工作，照顧

僑生之學業與生活，以達成僑生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輔導工作項目：

（一）僑生新生接待及入學輔導事項。

（二）僑生學業困難問題之輔導事項。

（三）加強有關我國文化陶冶事項。

（四）僑生生活及品德輔導事項。

（五）僑生康樂活動、展覽競賽及參觀訪問等事項。

（六）僑生幹部講習會、研討會及生活座談會等事項。

（七）慶典及重要節日聯歡活動事項。

（八）有關申辦戶籍、居留、辦理入出境證、申請僑生公費、獎助學

金及困難問題之處理事項。

（九）畢業僑生聯繫事項。

（十）僑生家庭通訊及僑生資料之建立事項。

（十一）其他與僑生有關事項。

三、輔導實施原則：

（一）依據僑生之智能、性向、興趣及專長，因材施教，因勢利導以

發展其專長。

（二）僑生之學業及生活輔導，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按一般學生之

有關規定辦理。

（三）儘量輔導僑生與國內生打成一片，使其體認國內社會生活情況

及固有優良道德。

（四）各校教職員工應充分運用愛心、耐心，著重僑生實際問題之解

決，並加強其學業輔導。

（五）各校僑生輔導及教務、學務、總務等部門人員應密切配合，協

同辦理僑生輔導工作。

（六）有關僑生特殊事故，應即時通報有關單位協助處理。

（七）各校應與僑務主管機關等單位密切聯繫，為僑生安排各種社團

活動，增進有關福利。

（八）廣泛蒐集僑生個人資料，建立完整之輔導紀錄。

（九）學校出版書刊，儘量寄發畢業僑生。



四、補助對象：招收僑生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五、補助原則：

（一）補助各校僑生輔導經費以辦理第二點所列各項輔導工作之必要

費用為準（不含人事費及各項津貼）。

（二）以部分補助為主，受補助學校應提列計畫經費百分之十以上之

配合款。但受補助學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者，其補

助比率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本部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

（三）同一會計年度內，辦理性質相同活動，以補助一次為限。

（四）補助額度：由本部視各校在學僑生人數（不含研究生及就讀海

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者）、實施計畫項目及內容等，依下列規定

核定補助金額：

１、基本補助金額：以每名僑生新臺幣六百元計算。

２、審查補助金額：視實施計畫內容及學校配合款之多寡，每

計畫項目分別核給一至五之權重，並核算為審查總權重；

每單位權重之補助金額以不低於新臺幣一千元為原則。

六、各校應辦理事項：

（一）各校僑生學業輔導應依本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學

業輔導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各校應設立僑生輔導單位或指定專人辦理僑生輔導業務，並將

僑生輔導工作業務人員名冊於每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函報本

部，並副知僑務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七、經費申請及審查：

（一）各校應依第二點所列各項僑生輔導工作，擬訂僑生輔導實施計

畫及經費預算分配表，將全年度舉辦之各項僑生輔導活動逐項

詳列（格式如附表一），並填具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於當年

一月三十一日前函報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部申

請補助並副知僑務委員會。

（二）由本部業務單位依補助原則進行書面審查，簽陳核定後函知受

補助學校。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請撥：

１、大專校院：備據函報本部請領。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

校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據核轉本部請領。



２、高級中等學校：備據函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

署）請領。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校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據核轉本部國教署請領。

(二)補助經費之領據應由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

(三)受補助學校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一個月內，將全年度僑生輔

導經費收支結算表與僑生輔導辦理成果及檢討報告表（格式如附表二

），依下列方式辦理結報事宜：

１、大專校院：函報本部辦理。但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學校由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部辦理。

２、高級中等學校：函報本部國教署辦理。但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轄學校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部國教署辦理。

(四)經費補助以核定數額為限，超支一概不予追加補助。有餘款者，依本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僑生輔導經費之收

支，均應依會計作業程序辦理。

(五)經費請撥、支用、核銷及結報，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九、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學校應依所報僑生輔導實施計畫執行，因故延期或變更

者，應於事前報本部核准。

（二）未依計畫執行，應將未辦理項目之補助經費繳回本部。

（三）本部得派員抽查辦理成效，作為爾後補助之參考依據。

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招收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來臺就學之

港澳學生，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